臺東縣政府熱氣球飛行人才補助申請計畫
1、 目的
為推動本縣熱氣球觀光休閒活動，透過「臺東縣政府熱氣球飛行人才補助申請計畫」將補助2名國人，出國培訓成為合格的熱氣球飛行員(取得熱氣球商業飛行執照），落實建置國內熱氣球專業飛行人才，逐步建立臺灣熱氣球產業在台東，並與國際接軌。
2、 申請應備資格及方式如下
申請人資格：

1、 需年滿二十歲本國國民且設籍於臺灣者（以設籍臺東者為優先考量，且男性需役畢）。
2、 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
3、 英語能力：托福(紙筆型態：457分以上、電腦型態137分以上)、IELTS：4以上、多益(TOEIC)550分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含)以上，或經本府安排測驗通過者(另行擇期舉辦，唯申請人仍需負責受測費用)，具英語系國家留學經驗者尤佳。
4、 無任何心臟及不適該飛行運動之疾病者（需通過本國民航局指定之航醫中心檢查）並適合該項飛行運動的體能條件者。

3、 培訓期間與課程內容
    訓練機構需符合本府及本國民航局所要求，受訓前應先將受訓相關資訊送交民航局備查

4、 報名期限與應備徵選文件
1. 報名表乙式五份（含300字內中英文自傳）格式如附件一。

2. 「臺東縣政府熱氣球飛行人才補助行政契約」格式如附件二。

3.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4. 退伍令影本（女性免附）。

5. 英語能力證明文件。
6. 其他有關於個人特色及簡經歷附件（頁數以不超過10張A4，多媒體檔以長度不超過5分鐘為限）。
7. 健康證明（需經民航局指定之航醫中心有關飛航人員甲類體檢通過，本項可於待確定入選後再行繳交）。
以上文件1式5份並請依序裝訂成冊（可不加封面）；自本計畫發布日起至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10止。逾期報名及報名應備文件不全者不予受理（恕不另外通知）。（採掛號郵寄方式繳交者，以郵戳為憑；採親送方式報名者，應於報名截止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府觀光旅遊處），並於信封上註明「臺東縣政府熱氣球飛行人才補助申請計畫」。  地址：950臺東市中山路276號   台東縣政府 觀光旅遊處  洽詢電話（089）345309  承辦人：林沅霆
5、 徵選方式
採二階段徵選，分初試及面試，由本府組成之評選委員會評選之，就參選者報名應備文件進行書面審查，初試通過者，通知擇期參與面試，並公布面試名單於本府網站；面試時得由評審隨機採中、英文口試，並就書面審查資料提出詢問，分數計算採總分序位法評選出正選錄取名額及備選建議名單，惟總分低於80分者不予納入培訓人員正，備選名單。
6、 補助項目、名額及培訓人員應配合辦理事項
	名額
	訓練地區
	補助項目
	培訓人員應配合辦理事項

	2
	美加地區
	國內外來回機票及國外交通費（至多以5.5萬元為限）、培訓課程（含考照及其他相關費用至多以50萬元為限）、培訓期間食宿費用（至多以8萬元為限）、體檢費用（飛航人員甲類體檢費用以1.5萬元為限）。
	1.四年內需擔任本府熱氣球飛行種子教練，並協助相關活動執行與教學至少 100場。

2.四年內需配合參加本府安排之專業課程訓練、定期飛行訓練課程。

3.服務場次之認定標準需為本府提出書面要求由該員協助執行熱氣球自由飛行、繫留及其他協助事項始得計算，其餘因接受訓練，考照或非經本府書面要求協助之事項不予計算。

	1. 上述補助項目除食宿費不需檢具單據核銷，一律補助新臺幣8萬元外，其餘項目一律需檢具相關單據，依核准之限額內核實核銷。


7、 培訓人員正備選名單公佈
培訓人員正選及備選名單由本府核定，並擇期於本府網站公布。正選者因故放棄或經本府撤銷資格者，本府得依備選者名次依序遞補。
8、 撥款方式  
待受訓完成，取得相關合格飛行證照，返國後30天內檢具相關單據及飛行執照（取得美國或加拿大民航局所開立之熱氣球商業飛行執照），依原核定補助限額內，向本府申請核銷。
9、 注意事項及違反規定、應配合事項之處置

本項請參閱附件二「臺東縣政府熱氣球飛行人才補助行政契約」
10、 其他
1. 本計畫申請對象，均應同意本府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蒐集各該個人資料。
2. 本項補助因故取消時，正選者及備選者不得向本府要求任何損害賠償或補償。
3. 本計畫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府解釋為主。

4. 本計畫僅提供核准限額內之經費補助，其餘超過部分費用應由正選者自行負擔。

附件一

臺東縣政府熱氣球飛行人才補助申請計畫
報名表
                                                     報名編號：      (勿填)
	姓名
	
	性別
	
	照片

	生日
	
	申請單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家用：

行動：
	

	最高學歷
	
	

	英語認證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自有宅：是□  否□

	戶籍住址
	□ 同上                                               自有宅：是□  否□

	專業技能
	

	工作經歷

（填寫最近三項）
	公司
	職稱
	主要負責業務
	起迄
	月薪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簽名：                
本人已詳閱此次「臺東縣政府熱氣球個人飛行人才補助申請計畫」，同意其各項內容，並經確認本份報名資料無誤。
	                       自傳         （中英文版本各300字以內）

	


附件二
臺東縣政府熱氣球飛行人才補助行政契約
立契約人：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乙方）

1、 前言

為推動本縣熱氣球觀光休閒活動，透過「臺東縣政府熱氣球飛行人才補助行政契約」將補助2名國人，出國培訓成為合格的熱氣球飛行員(取得熱氣球商業飛行執照），落實建置國內熱氣球專業飛行人才，逐步建立臺灣熱氣球產業在台東，並與國際接軌。

2、 雙方應遵守事項如下

（1） 甲方補助項目、乙方人員應配合辦理事項

	    名額
	訓練地區
	補助項目
	培訓人員應配合辦理事項

	2
	美加地區
	國內外來回機票及國外交通費（至多以5.5萬元為限）、培訓課程（含考照及其他相關費用至多以50萬元為限）、培訓期間食宿費用（至多以8萬元為限）、體檢費用（飛航人員甲類體檢費用以1.5萬元為限）。
	1.四年內需擔任本府熱氣球飛行種子教練，並協助相關活動執行與教學至少 100場。

2.四年內需配合參加本府安排之專業課程訓練、定期飛行訓練課程。

3.服務場次之認定標準需為本府提出書面要求由該員協助執行熱氣球自由飛行、繫留及其他協助事項始得計算，其餘因接受訓練，考照或非經本府書面要求協助之事項不予計算。

	2. 上述補助項目除食宿費不需檢具單據核銷，一律補助新臺幣8萬元外，其餘項目一律需檢具相關單據，依核准之限額內核實核銷。


（2） 撥款方式

乙方待受訓完成，取得受訓國相關合格飛行證照，返國後30天內檢具相關單據及飛行執照（取得自用熱氣球飛行執照），依原核定補助限額內，向甲方申請核銷。
3、 注意事項及違反規定、應配合事項之處置

1. 乙方有違法、違反本契約或以虛偽不實文件取得本補助金情事，甲方得撤銷乙方其培訓資格。

2. 乙方若未通過我國民航局所指定之行醫中心之健康檢查，甲方得撤銷其培訓資格。

3. 乙方於培訓期間應全程參與，若有無故缺課達總課程數10％以上，甲方得撤銷其培訓資格。

4. 乙方未能於培訓期間內通過飛行測驗（含筆、飛行試驗），得於103年3月15日前自行完成補考，若在上述期間內仍未能通過測驗，甲方得撤銷其培訓資格。

5. 乙方被撤銷培訓資格者，甲方不予任何補助，並追繳已獲之補助金。
6. 本合約係為因應甲方每年舉行「臺灣熱氣球嘉年華」而辦理，為避免乙方無故不履行各項約定事宜，乙方於簽約後10日內須繳交履約保證金：新台幣10萬元整，需一次繳清；經甲方認定乙方應配合辦理事項皆已完成後即得以全額無息歸還乙方。乙方對於應配合事項應盡力協助，需於規定期間內服務滿一定數額場次，且甲方得延長服務期間（以不超過約定場次及最長不超過5年以上為原則）乙方務必考量本身能否配合，若因故未能配合累積超過10％總場次者（事先徵得甲方同意免予計入，並得於日後補行），違反者，甲方得追繳其已獲「全額補助金」（但得扣除已服務場次，以每場次3,500元計算），及沒收全額履約保證金10萬元。
7. 本合約係為因應臺東縣特有之熱氣球活動所培養之專業人才，因此自取得商業證照起算4年內若有其他地區、單位、私人邀請執行熱氣球活動或從事熱氣球私人教學者，應先通知甲方並經同意後方可執行，違反者，甲方得追繳其已獲「全額補助金」（但得扣除已服務場次，以每場次3,500元計算），並依情節輕重加收違約金（違約金最高不逾已獲全額補助金2倍計算之金額，但此項違約金之計算不得扣除已服務場次之計算金額），及沒收履約保證金全額10萬元。
4、 附則
（一）本計畫申請對象，均應同意本府依據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蒐集各該個人資料。

（二）本項補助因故取消時，正選者及備選者不得向本府要求任何損害賠償或補償。

（三）本合約僅提供核准限額內之經費補助，其餘超過部分費用應由乙方自行負擔。
5、 強制執行約款

乙方違反本契約，接獲甲方通知應返還所領補助金及違約金，應於通知書送達翌日起九十日內一次返還；逾期未返還者，乙方願依照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逕受強制執行並賠償甲方因訴訟及強制執行所支出之費用。
 立 契 約 人

                        甲方名稱：臺東縣政府            

                        甲方法定代理人：黃健庭

                        甲方蓋章：

                        乙方名稱：             (請簽名)

                        乙方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

